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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实施《幼儿园管理条例》办法

(1995年2月6日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2号公布 根据2011

年 2月 25 日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 148 号第一次修订 根据 2012

年 2月 22 日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 155 号第二次修订 根据 2014

年 3 月 18 日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 176 号第三次修订)

第一条 为加强幼儿园管理，提高幼儿保育、教育质量，根

据国家《幼儿园管理条例》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境内招收三周岁以上（含三周

岁）学龄前幼儿，对其进行保育和教育的各类幼儿园（班）。

第三条 幼儿园的管理实行地方负责、分级管理和各有关部

门分工负责的原则。

省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省幼儿园的管理工作；县（市、区）

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幼儿园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幼儿园保健工作的监督、测

查，其所属的妇幼保健机构负责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的业务指导

和监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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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财政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住房城乡建设等有关部门和

工会、妇联组织按照省人民政府关于幼教管理职责分工的要求，

各负其责，密切配合，共同做好幼儿园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 市、县、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

展状况，制订幼儿园的发展规划，加强对幼儿教育工作的领导。

鼓励和支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居（村）民委员会和公

民举办各类幼儿园或捐资助园。

第六条 举办幼儿园必须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有符合《幼儿园管理条例》及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工作

人员；

（二）办园经费有可靠来源；

（三）有符合国家卫生、安全标准和适应儿童保育、教育要

求的园舍和设施。

第七条 城镇幼儿园和地处农村的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举办

幼儿园，须经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合格，发给登记注

册证书。

已经登记注册的幼儿园，因故停办或变更名称、类别、隶属

关系，应向原登记注册机关办理注销或变更登记手续。

未经登记注册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举办幼儿园。

第八条 个人开办幼儿园，须经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

审查合格，发给登记注册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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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幼儿园在举办期间，应当定期向所在县（市、区）

教育行政部门按规定报送统计表。

第十条 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举办幼儿园的基本

建设投资，应当按照幼儿园的隶属关系，申报列入主管部门基本

建设计划。

建设行政部门在城镇新建和改造居民区时，应当统筹规划与

建设同当地居民人口相应的幼儿园。

第十一条 鼓励单位举办的幼儿园面向社会开放，吸收非本

单位子女入园。

第十二条 幼儿园实行按质划类，按类收费。收费项目和标

准，依照省教育行政部门会同省财政、物价部门制定的收费办法

办理。禁止乱收费。

幼儿园收费，应当使用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收费票据。

幼儿园的经费，主要用于保育、教育方面的开支以及支付维

修或改建、扩建幼儿园的园舍与设施等费用。禁止克扣、挪用幼

儿园经费。

第十三条 幼儿园园长与工作人员实行聘任制。

幼儿园园长由举办幼儿园单位或个人聘任，并向幼儿园的登

记注册机关备案。

幼儿园的教师、医师、保健员、保育员和其他工作人员，由

幼儿园园长聘任，也可以由举办幼儿园的单位或个人聘任。



陕西省人民政府规章

X
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布

- 4 -

第十四条 幼儿园实行园长负责制。园长在举办单位和当地

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业务指导下，负责全园的工作。园长在受

聘期间，应当接受县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岗位培训。

第十五条 幼儿教师的培训工作，实行分级培训。省小学（幼

儿）教师培训中心及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师进修学校，负责

幼儿教育管理干部、园长和幼儿老师的培训工作。

第十六条 幼儿园应当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形式，寓教育于各

项活动之中。严禁使用全日制小学教材对幼儿施教。

第十七条 幼儿园应当建立卫生保健、安全防护、保教人员

交接班制度，采取切实措施防止幼儿食物、药物中毒，患传染病

交叉感染以及触电、烫伤、冻伤、摔伤和走失等事故的发生。

第十八条 幼儿园的园舍和设施每年应当全面检修一次，及

时排除险情，确保幼儿安全。

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幼儿园，由县

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视其情节轻重，给予限期整顿、停止招生、停

止办园等行政处罚：

（一）未经登记注册，擅自招生办园的；

（二）园舍设施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、安全标准，妨害幼儿

身体健康或者威胁幼儿生命安全的；

（三）教育内容和方法违背幼儿教育规律、损害幼儿身心健

康，保育、教育质量低劣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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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不执行收费标准，擅自增加收费项目和扩大收费的。

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，造成幼儿烫伤、摔伤等轻

度损伤事故的，由教育行政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、罚款

的行政处罚，或者由教育行政部门建议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对责

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，造成幼儿重伤、残废或死亡的，由司法机

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一条 对侵占、破坏幼儿园园舍、设施的，由县以上

教育行政部门处 3000 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，由司

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，可以在接到行政处

罚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，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

申请复议；对复议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 15

日内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当事人逾期既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

民法院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，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

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第二十三条 附设在普通小学的学前幼儿班的管理，可参照

本办法执行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